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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私营企业工会条例

（1999 年 11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了保障私营企业工会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

务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私营经济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

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私营企业。

第三条 私营企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，是私营企

业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。

第四条 私营企业工会，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，

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，法定代表人是工会主席。

第五条 私营企业应当维护工会的合法权益，支持工会依

法独立地开展工作。

工会应当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协调劳动关系，支持企业

搞好生产经营管理，促进企业发展。

第六条 私营企业一般应当在开业一年之内，依法建立工

会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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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营企业工会的组织形式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

的规定确立，或者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下按照代表制、联合制的

原则建立区域性或者行业性工会联合会。

第七条 凡在私营企业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

工，均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。

第八条 私营企业工会委员会实行任期制，每届３年。

私营企业中少数民族工会会员较多的，工会委员会中应有

少数民族委员。

第九条 设立工会的私营企业，职工在２００人以上的，

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工会工作人员。

第十条 私营企业工会应当维护国家法律、法规赋予职工

的各项权利，监督企业对国家规定的用工、工时、工资、休息

休假、劳动安全、医疗卫生等制度的执行情况，有权对企业女

职工特殊权益的保护进行监督。

私营企业工会应当督促企业按照国家和地方社会保险的规

定，为职工缴纳医疗、养老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等社会保险费

用。

第十一条 私营企业工会应当指导和帮助职工与企业签订

劳动合同，监督合同的执行，及时纠正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。

企业裁员、解除劳动合同，应当征求工会的意见，对不符

合法律、法规和劳动合同的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研究处理。劳

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，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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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私营企业工会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

犯，对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有权代表职工依法与企

业交涉，协商解决，或者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私营企业工会对本企业执行法律、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，

发现企业经营者、管理者违章指挥，强令职工冒险作业，或者

在生产过程中有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的，有权要求企

业及时纠正；当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，有权组织职

工迅速撤离危险现场。

私营企业工会有权参加伤亡事故和其它严重危害职工健康

问题的调查，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，要求依法追究企业

和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第十三条 私营企业制定或者修改规章制度以及研究决定

奖惩、劳动报酬、生活福利、劳动保护、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

利益的问题时，工会应当反映职工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四条 私营企业工会要对职工进行爱国、遵纪、守法、

敬业的职业道德教育，使职工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企业

各项规章制度，履行劳动合同，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。

私营企业工会应当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

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和科技创新活动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

经济效益。

第十五条 私营企业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开展文化、体育活

动，增进职工身心健康；协助企业改善职工生活福利设施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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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互助互济活动，为职工排忧解难。

第十六条 私营企业与企业工会应当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

合同制度。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、工作时间、休息

休假、劳动安全、医疗卫生、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协商，签订

集体合同，以协调劳动关系，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。

第十七条 签订或者变更集体合同的协商，应当定期举行，

其他有关重要问题的协商，可根据需要随时举行。通过协商达

成一致意见的，应当形成书面协议。

地方工会应当指导和督促私营企业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

同制度，并会同有关方面及时处理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中发生

的争议。

第十八条 私营企业职工发生停工、怠工事件时，工会要

及时了解真实情况，积极协助企业妥善解决出现的问题，恢复

生产和工作秩序。

第十九条 私营企业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、奖金、补

贴等由所在企业按本企业相应的管理人员标准支付，兼职工会

主席、副主席任职期间，企业应当给予适当补贴。

兼职工会主席、副主席，根据工作需要每月应当有一至两

个工作日脱产从事工会工作，其工资、奖金、补贴，企业要照

常支付。

第二十条 私营企业工会召开会议或者组织职工开展活

动，应当在生产、工作时间以外进行，确需占用生产、工作时



- 5 -

间的，应当征得企业同意，参加工会活动的人员，其工资、奖

金、补贴由企业照常支付。

第二十一条 私营企业应当为工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场

所和设施等物质条件。

第二十二条 私营企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和

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〉办法》的规定，

每月向企业工会拨交工会经费；应当成立而未成立工会的，每

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上一级工会缴纳工会筹备金，

待企业工会成立后，上一级工会按规定比例返还。

第二十三条 私营企业工会应当根据工会经费独立的原

则，建立预算、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。工会经费由企业工

会按照有关经费管理办法支配和使用，收支情况应当定期向会

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报告，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和监督。

私营企业工会经费和财产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、调拨。

第二十四条 私营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工会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、请求调解

或者依法申请仲裁、执行、提起诉讼。

（一）干扰、阻挠职工依法组建工会，随意撤销、解散和

合并工会组织或者机构的；

（二）拒绝拨交工会经费、筹备金，拖欠、截留、挪用工

会经费或者任意侵占、调拨工会财产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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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随意调动、辞退和除名工会主席、副主席和工会委

员的；

（四）阻挠干扰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对工会工

作人员打击报复的；

（五）不按规定支付工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以及福利待遇

的；

（六）侵害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其他合法权益的。

第二十五条 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

行职责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程序予以撤换或者罢免；造成经济损

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